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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的可行路径
湛中乐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39 个教师节到

来之际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 首次提

出并阐释了新时代独具中国特色的教育

家精神。 8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

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以下

简称 《意见》） 发布， 标志着对教育家

精神的弘扬与传承被正式提升到了党和

国家的重要战略高度。 《意见》 明确提

出， 为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

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 要加强教师

权益保障、 维护教师合法权益， 而维护

教师教育惩戒权更是被置于当前维护教

师合法权益的首要工作。 在大力弘扬教

育家精神， 强调教师合法权益保障背景

下， 本文拟结合 《意见》， 简要分析教

育惩戒与学生安全保障的边界， 以及维

护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的可行路径。

恪守教师教育惩戒与学生

安全保障边界

教师运用教育惩戒权应以教育为目

的， 教育家精神进一步要求在教师教育

惩戒中涵养“启智润心、 因材施教的育

人智慧”。 “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 支

持教师积极管教” 是《意见》 中“维护

教师合法权益” 的首要内容。 该规定旨

在保障教师依法履行教育职责， 同时也

隐含对学生安全保障的重视。 在教育实

践中， 教师教育惩戒与学生安全保障之

间的边界确实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这种

模糊性可能导致教师在执行惩戒时犹豫

不决， 担心越过体罚的红线， 同时也可

能使学生的安全和权益受到不当的侵

犯。 因此， 明确教育惩戒与体罚的区别

对于保障学生权益和维护教师权威至关

重要。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以下简称 《规则》） 和《意见》 为这一

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指导和依据。

教育惩戒与体罚在目的、 性质、 实

施方式和法律后果上存在明显的区别。

首先， 目的不同。 《规则》 第 2 条明确

指出， 教育惩戒是教师基于教育目的，

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 训导或者以

规定方式予以矫治的行为。 教育惩戒的

根本目的是教育和引导学生， 帮助他们

认识错误、 改正行为， 并培养其责任感

和规则意识。 而体罚的目的往往是为了

立即制止学生的不当行为， 侧重于惩罚

和压制， 而非教育和引导。 体罚可能导

致学生产生恐惧和逆反心理， 而不是真

正的认识和改正错误。

其次， 性质不同。 教育惩戒是一种

合法的教育手段， 基于教育目的， 通过

合理的措施和程序， 对学生的违规行为

进行纠正。 《规则》 第 4 条要求实施教

育惩戒遵循法治原则， 做到客观公正。

体罚则通常被视为一种侵犯学生人身权

利的违法行为， 它包括但不限于打击、

踢打、 辱骂等， 这些行为往往超出了教

育的范畴， 对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造

成伤害。

再次， 实施方式不同。 教育惩戒是

经过慎重考虑、 合理选择的措施， 与学

生的错误行为相适应， 并且是透明和可

预见的。 《规则》 第 3 条与《意见》 均

规定教师应当把积极管教和教育惩戒有

机结合起来实施。 在日常教学中， 教师

应优先采用积极管教的方法， 如表扬、

鼓励、 正面反馈等， 以增强学生的自信

心和积极性。 在学生出现违规行为时，

首先通过批评教育和指导来纠正。 当学

生的行为严重违反学校规定或社会规

范， 且积极管教未能奏效时， 可以适时

采用教育惩戒。 但体罚往往具有随意性

和突发性， 可能包括不计后果的身体打

击或言语侮辱， 这些行为通常是不可预

见的， 且超出了教育的合理范围。

最后， 法律效果不同。 相关教育立

法与政策均表明对教师依法依规实施教

育惩戒的支持态度。 《规则》 规定， 学

校应当支持、 监督教师， 教育行政部门

应当支持、 指导、 监督教师， 依法依规

实施教育惩戒。 《意见》 更是侧重强调

对教师教育惩戒的保障与支持。 与此相

反， 体罚是违法行为， 可能会给教师带

来包括行政处罚、 民事赔偿甚至刑事责

任等不利后果。 体罚行为不仅损害了学

生的权益， 也损害了教师的职业形象和

法律地位。

综上， 教育惩戒与体罚在本质上截

然不同， 只有准确厘清二者区别， 才能

把握教师教育惩戒与学生安全保障的边

界。 教育惩戒是一种合法、 合理、 根植

育人目的的教育手段， 而体罚是一种违

法、 有害、 无教育意义的惩罚行为。 高

素质的教师队伍应当且能够明确这两者

的差异， 依法依规实施教育惩戒， 避免

体罚或变相体罚， 切实保障学生安全，

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依法惩处对教师教育惩戒

的侮辱、 诽谤、 恶意炒作

为构建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 形成

教育家精神培养的良好生态， 《意见》

提出“依法惩处对教师的侮辱、 诽谤、

恶意炒作等言行，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在法律层面， 根据 《民

法典》 第 1010 及 1011 条、 《刑法》 第

246 及 291 条、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

42 条的规定， 对于侮辱、 诽谤、 恶意

炒作教师的行为人， 可以依法追究其民

事责任、 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具体

的处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赔偿损失、 公

开道歉、 拘留、 罚款， 以及在严重情况

下的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

治权利。 2020 年发布的 《教师法修订

草案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征

求意见稿 》） 第 53 条对于“侮辱、 诽

谤、 殴打教师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侵害

教师合法权益的” 行为设置了专门的法

律责任条款， 相较于现行《教师法》 第

35 条仅规范“侮辱、 殴打” 行为， 体

现出对教师权益保护的加强和细化。

《意见》 是对 《征求意见稿》 严惩精神

的呼应与延续， 进一步增加对“恶意炒

作等言行” 的惩处， 与 《征求意见稿》

中增设对“诽谤” 和“以其他非法手段

侵害教师合法权益” 的行为规范一致。

这意味着对教师合法权益的保障范围和

力度增大， 不仅限于单纯的身体伤害，

也涵盖了名誉权和职业权利的维护。

实践中， 教师执行教育惩戒有时会

受到学生、 家长或其他社会成员的质疑

和不理解， 甚至侮辱、 诽谤、 恶意炒作

等。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教师的名誉和

尊严， 侵犯了教师的人格权和职业权利

等合法权益， 也破坏了教育环境的正常

秩序， 影响了教育质量和效果。 依法严

惩这些行为， 一方面， 能够维护教师的

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 尊重教师在教育

惩戒过程中的专业判断和合理裁量， 使

教师能够有自信、 有尊严地开展惩戒工

作， 尽快落实《意见》 让“教师成为最

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的

要求。 另一方面， 能够加强学生法治教

育， 促进家校社协同育人。 致力于实现

《意见》 “推进全社会涵养尊师文化”

“将尊师文化融入学生日常言行” 的目

标。 通过严惩侮辱、 诽谤、 恶意炒作教

师教育惩戒的行为， 学生可以直观地感

受到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从而树立

起遵纪守法、 尊师重教的法治意识。 法

律与政策层面的支持和保障， 还会使家

长和其他社会成员更能理解教育惩戒是

教育过程中的一部分， 教育惩戒是教师

依法享有的权利， 应当得到尊重和支

持。 减少家校社之间对于教师教育惩戒

因误解而产生的冲突， 建立基于信任的

合作育人关系， 凝聚浸润传承教育家精

神的社会共识。

构建发展性的教师考核评

价体系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 教师考核评价

体系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对于高素质专业

化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育质量的提升至

关重要。 《意见》 明确提出， 为营造教

育家成长的良好环境， 应当“推进发展

性评价” 改革。 具体而言， 应当“突出

教育教学实绩， 注重凭能力、 实绩和贡

献评价教师” “精简督查检查评比考核

事项”。 当前， 一些地方教育部门、 学

校把有无举报作为考核、 评价教师的指

标之一。 这一做法不仅违背教育立法精

神， 徒增教师心理负担， 影响教师基于

法律赋予的专业自主权和教育惩戒权开

展教育教学工作； 而且与《意见》 的改

革精神背道而驰， 忽略了教育考核评价

的多元性、 全面性和延续性。 传统的考

核评价体系往往侧重于结果评价， 忽视

了教师专业成长、 学生可持续发展和教

育环境改善。 构建发展性教师考核评价

体系成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关键一招。

发展性教师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至

少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 突出教育教学实绩是核心。

发展性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应紧密围绕教

师的惩戒效果、 学生发展及教学创新能

力展开， 通过学生学业成绩、 综合素质

提升、 家长及学生满意度等多维度评价

教师的教学实绩。 这种评价不只局限于

单次惩戒效果、 不仅关注分数排名， 而

是以更长远的眼光关注教师是否通过科

学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从而

确保评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其次， 注重凭综合能力和整体贡献

评价教师。 评价过程中， 应减少或避免

“唯举报” “唯分数” “唯论文” 等单

一标准， 增加对教师教学能力、 课堂管

理能力、 师德师风、 团队协作等方面的

综合考量。 特别是要认可教师在教育教

学实践中实施必要教育惩戒对学生成长

的长期贡献， 鼓励教师勇于探索和实

践。

再次， 精简考核评价事项至关重

要。 过多的考核不仅增加了教师的负

担， 还可能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 因

此， 应严格控制针对教育惩戒效果的各

类考核数量和频次， 确保考核内容科学

合理、 方式灵活多样， 避免形式主义和

官僚主义。

最后， 加强对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宣

传和培训。 让教师认识到教育惩戒作为

教师依法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

段， 提高教师的教育法治意识和职业素

养， 才能确保惩戒权的正确行使。 由

此， 形成以发展性为标尺所构建的教师

考核评价体系， 旨在全面、 动态地评估

教师的专业素养、 教学能力、 教育方法

及对学生成长的长远影响。 从而确保教

师教育惩戒权在受到充分尊重、 理解与

保障的框架下得到有效且正当的行使，

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提供坚实

的制度支撑， 传承教育家精神成为广大

教师的自觉追求。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 博导 ，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立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

□ “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 支持教师积极管教” 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

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中“维护教

师合法权益” 的首要内容， 旨在保障教师依法履行教育职责， 同时也隐含

对学生安全保障的重视。

□ 《意见》 是对 《教师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 严惩精神的呼应与延续。

这意味着对教师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仅限于单纯的身体伤害， 也涵盖了名誉

权和职业权利的维护。

□ 构建发展性教师考核评价体系成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维护教师

教育惩戒权的关键一招， 应突出教育教学实绩是评价体系的核心， 注重凭

综合能力和整体贡献评价教师， 减少或避免“唯举报” “唯分数” “唯论

文” 等单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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